
月1 日起实施。（注：此公告于 1999 年 3 月 10 日由

各地海关对外公布。）

第一条  为了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对外交

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部门批准的境外

企业、新闻、经贸机构、文化团体及境外法人在我国

境内设立的常驻机构（以下简称“常驻机构”），其获

准进境并在我国境内居留一年以上的外国公民、华侨

和港、澳、台居民（包括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等常驻人员（以下简称“常驻人员”），进口

的自用物品，适用于本规定。这些人员具体是指：

（一）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贸易及文化等组织在

华常驻机构的常驻人员；

（二）外国民间经济贸易和文化团体在华常驻机

构的常驻人员；

（三）外国在华常驻新闻机构的常驻记者；

（四）在华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及外方独资企

业的外方常驻人员；

（五）长期来华工作的外籍专家（含港、澳、台

地区专家）和华侨专家；

（六）长期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华侨留学生。

第三条  上述 6 类常驻人员在华居住一年以上者

（即：工作或留学签证有效期超过一年的），在签证有

效期内初次来华携带进境的个人自用的家用摄像机、

照相机、便携式收录机、便携式激光唱机、便携式计

算机，报经所在地主管海关审核，在每个品种一台的

数量限制内，予以免征进口税，超出部分照章征税。

第四条  对符合第二条规定的外籍专家（含港、

澳、台地区专家）或华侨专家携运进境的图书资料、

科研仪器、工具、样品、试剂等教学、科研物品，在

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免征进口税。

第五条  以上外国人员在华生活、学习、工作期

间携带进境的第三条、第四条规定以外的行李物品，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

办法》执行。

第六条  以上规定进口的免税物品，按海关对免

税进口物品的有关规定接受海关监管。

第七条  外国（包括地区）驻华使（领）馆、联

合国专门机构及国际组织常驻（代表）机构的常驻人

员（包括与其同行来华居住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携

带进境的物品，仍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此前的有关政策、规定，凡与本规定不

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依据本规定，

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条  本规定自 1999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

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人事部、

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

技术监督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定  国务院 1999 年 7 月 9 日批准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1999 年 7 月 23 日发布实施）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

的行为，减轻企业负担，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经济检查，是指行政机关对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遵守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的检

查。

前款行政机关包括经贸、财政、审计、价格、税

务、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外汇管理、统计

等部门。

第三条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任何行政机

关不得擅自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

第四条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对企业进行经

济检查，应当统筹安排、注重效率、保证质量、避免

重复。

第五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应当事

先拟订检查计划。检查计划应当包括检查依据、检查

时间、检查对象、检查事项等内容。

行政机关应当将检查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指定的

部门（以下统称指定部门）备案。指定部门应当对有

关行政机关的检查计划进行必要的协调，能够合并

的，应当合并；可以联合实施的，应当组织有关行政

机关联合实施检查。

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经济检

查，应当将检查计划报上一级机关备案。上一级机关

应当对下一级行政机关的检查计划进行必要的协调，

能够合并的，应当合并。

第六条  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企业的经济检查每

年一般不得超过一次；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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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税务机关对企业进行税务检查，应当按

照归口管理、统一检查的原则，由国税机关、地税机

关按照检查计划联合组织实施，省（自治区、直辖

市）、市（州、盟）、县（旗）三级统筹协调。税务机

关对同一企业的税务检查，每年不得超过两次。

质量技术监督机关对同一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监

督抽查，除质量抽查不合格的外，每年不得超过两次。

对已经派入国务院稽察特派员的国有重点大型企

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有关行政机关不

再对企业进行财务检查。

第八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时，应当

出具检查通知书。检查通知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检查的法律、法规依据；

（二）检查内容；

（三）检查时限；

（四）实施检查的人员及其负责人。

第九条  行政机关在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结束

后，应当及时提出客观、真实、明确的检查报告，并

报指定部门或者上级部门备案。指定部门或者上级部

门应当根据情况，将检查报告抄送有关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对企业的检查报名能够满足其他行政机

关履行其职责需要的，其他行政机关应当加以利用，

避免重复检查。

第十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除法律、

法规、国务院及财政部、国家计委以及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

费用，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企业进行经济

检查时，不得接受被检查企业的任何馈赠、报酬、福

利待遇，不得在被检查企业报销任何费用，不得参加

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不得通

过检查工作为本人、亲友或者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一）没有检查通知书，擅自对企业进行经济检

查的；

（二）同一行政机关在一年内对同一企业的经济

检查超过规定次数的；

（三）违法向被检查企业收取费用或者将检查费

用转嫁给企业的。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依法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违反规定，擅自到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

（二）接受被检查企业的馈赠、报酬、福利待遇的；

（三）在被检查企业报销费用的；

（四）参加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

等活动的；

（五）通过检查工作为本人、亲友或者他人谋取

利益的。

前款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接受的被检查企业的物

品、报酬、福利待遇，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

退赔；在被检查企业报销的费用或者参加被检查企业

提供的宴请、娱乐、旅游活动，责令退赔或者自行支

付相关费用。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对企业的经济检查，企

业有权抵制，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监察等有关部门

检举。收到检举的部门应当负责保密并及时处理。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检举人进行报

复陷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有理由认为企业存在违法行

为或者违法嫌疑，依法进行调查的，不受本规定第四

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的限

制。

第十七条  国务院决定、国务院有关部门经国务

院批准决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进

行的专项检查，分别按照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专项检查的范围、内容、时限和

程序进行。

第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  其他行政机关对企业的检查，参照本

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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